
普洱市镇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造价全过程跟踪审

计竞争性磋商公告

（招标编号：YNHMR—FW—2026003）

       
项目所在地区：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一、招标条件

    本普洱市镇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造价全过程跟踪审计已

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 99.8万元，招标人为镇沅彝族

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99.8万元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普洱市镇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造价全过程跟踪审

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普洱市镇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造价全过程跟踪审计)

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3或 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

告。（若成立时间在 2024年或以后的，提供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如成立不足 1年的无须提

供。）；

1.3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申明书；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4年 1月至今任意 3个月依法缴

纳税收和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成立未满 3个月的提供成立以来的税收和社保资金缴纳

凭证或相关情况说明；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因

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提供申明书；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

（2）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

加同一合同项目下的采购活动。;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6年 01月 26日 09时 00分到 2026年 02月 02日 17时 30分

获取方式：现场获取或将单位介绍信及付款凭证扫描发至邮箱：846677408@qq.com，审

核通过后发送电子版招标文件，注：发邮箱内容须包含开票信息。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 02月 09日 09时 00分

递交方式：镇沅县民族文化馆 C区 3楼会议室（云南瀚明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如

有变动，另行通知）。    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6年 02月 09日 09时 00分

开标地点：镇沅县民族文化馆 C区 3楼会议室（云南瀚明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如

有变动，另行通知）。     

七、其他

    普洱市镇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造价全过程跟踪审计竞争

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普洱市镇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造价全过程跟踪审计的潜在供

应商应在云南瀚明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市西山区滇池境界 9栋 14楼 C2号）获取

采购文件，并于 2026年 2 月 9 日 9 点 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编号：YNHMR—FW—2026003

1.2项目名称：普洱市镇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造价全过程跟踪



审计

1.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1.4预算金额：99.8万元

1.5最高限价：99.8万元

1.6采购内容：设计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阶段等造价控制及跟踪管理咨询服务，具体包括：

A、设计阶段：设计概算编制或审核、工程预算编制或审核(包含二次设计的设计概算编制或

审核、工程预算编制或审核)。

B、施工阶段：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根据施工承包合同价编制进度计划、工程用款计

划书；制定造价控制的实施细则，确定控制目标；参与工程造价控制的有关会议；负责对施

工单位上报的已完成工作量月报进行审核，并提供当月付款建议书；承发包双方提出索赔时，

为委托方提供咨询意见；协助业主及时审核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等发生的费用，相应调整造

价控制目标；协助施工合同商务谈判及造价条款的拟定，设计增减变更的造价审查和施工方

案优化及经济比选，对新增工程及材料的计价审核、工程计量、工程签证及进度款的支付审

核控制、本工程全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价款支付审核控制及工程索赔的处理，及时核定分阶

段完工的分部工程结算，出具完整结算报告。

C、竣工阶段：工程结算审核、工程数量台账的审核、审核施工单位的索赔资料、

编制业主单位的索赔资料、编制咨询报告、内部跟踪审计等工程造价跟踪咨询服务，并配合

本工程各级政府部门的审计检查等相关工作，最终以招标人实际委托内容为准。

1.7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委托范围内的所有造价咨询服务工作完成为止（至本

项目竣工验收移交及审计完成），各类成果资料提交时间满足采购人要求。

1.8质量标准：符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规范》、《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标准》、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标准和规范；成果资料符合《建

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CECA/GC7-2012）的要求以及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确保成果资料完整、真实准确、清晰有据，并通过有权部门的审核或备案。

1.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3或 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

告。（若成立时间在 2024年或以后的，提供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如成立不足 1年的无须提



供。）；

1.3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申明书；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4年 1月至今任意 3个月依法缴

纳税收和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成立未满 3个月的提供成立以来的税收和社保资金缴纳

凭证或相关情况说明；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因

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提供申明书；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

（2）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

加同一合同项目下的采购活动。

三、获取采购文件

3.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6年 1月 26 日至 2026 年 2月 2日（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除外），每日上午 9时 00分至 12时 00分，下午 14时 00分至 17时 30分（北京时间，下同），

可选择以下任意一种方式获取招标文件：

方式一：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在云南瀚明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

境界 9栋 14楼 C2号)持以下资料获取招标文件：

3.1.1法定代表人获取响应文件的需携带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盖章。

3.1.2委托代理人获取招标文件的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盖章。

 方式二：将单位介绍信及付款凭证扫描发至邮箱：846677408@qq.com，审核通过后发送电

子版招标文件，注：发邮箱内容须包含开票信息。

3.2招标文件售价¥600元/份，（提供邮寄服务）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开户人：云南瀚明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汇款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路支行。

账号：39690188000139239。

3.3如需开具发票需对公账户进行转账，发票开具形式为：发票均为电子发票（普票）邮箱

领取，（注：为保证文件获取时支付凭证审核效率，请在对公转账备注栏填写项目编号+公司

名称+费用类型）。

四、响应文件提交

4.1截止时间：2026年 2 月 9 日  9点 00 分（北京时间）

4.2地点：镇沅县民族文化馆 C区 3楼会议室（云南瀚明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如有变

动，另行通知）。     

五、开启

5.1时间：2026年 2 月 9 日 9 点 00 分（北京时间）

5.2地点：镇沅县民族文化馆 C区 3楼会议室（云南瀚明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如有变

动，另行通知）。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s://www.cebpubservice.com）上公开发

布。我公司对其他网站转载本公告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

七、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建设路 3号

联系人：黄政斌

联系电话：18724881206

代理机构：云南瀚明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西山区滇池境界 9栋 14楼 C2号

联 系 人：贺涛、徐天富

联系方式：13888977501/17869833520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建设路 3号                             

   联 系 人：黄政斌                             

   电    话：18724881206                              

   电子邮件：846677408@qq.com                             

   招标代理机构：云南瀚明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境界 9栋 14楼 C2号

   联 系 人： 贺涛

   电    话： 13888977501

   电子邮件： 846677408@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